德宏州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2018年食品安全监督抽检1个不合格样品

核查处置情况的通告
现将德宏州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2018年食品安全监督抽检任务中，抽检不合格食品油菜花蜂蜜1个样品的核查情况通告如下：
抽检不合格产品基本信息：

表1  不合格食品基本信息表
	抽样编号
	SC18323260076
	样品名称
	油菜花蜂蜜

	生产日期
	2018-03-31
	型号规格
	500克/瓶

	标称生产企业
	云南丁氏蜂业工贸有限公司冠源加工厂
	被抽样单位
	梁河县百大购物广场

	检验不合格项目
	氯霉素不合格
	检验机构
	云南商测质量检验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监管部门收到检验报告日期
	2018年7月27日
	检验报告送达企业日期
	2018年8月6日


二、经营环节核查处置情况：
德宏州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在接到云南商测质量检验技术服务有限公司的不合格食品检验报告后，立即要求不合格食品抽检地所属的梁河县安全生产和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调查处理。梁河县安全生产和市场监督管理局收到不合格报告后开展核查处置工作，具体处置情况见下表。
表2  流通环节核查处置情况表
	处置措施
	具体情况

	产品控制
	1.产品控制措施：因不合格产品销售完未责令企业暂停销售和使用不合格或问题食品，未封存不合格（问题）食品
2.产品控制具体情况：
（1）企业购进6瓶 ，共计3公斤； 货值102元；已销售6瓶 ，共计3公斤；库存（未销售）0瓶 ，共计0公斤。
（2）封存0瓶 ，共计0公斤。
（3）召回0瓶 ，共计0公斤。

	原因排查
	经查，当事人履行了进货查验等义务，有充分证据证明其不知道所采购的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并能如实说明其进货来源。

	行政处罚
	（1）行政立案结案时间：2018年8月6日-11月13日
（2）违法事实认定及相关法律依据：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禁止生产经营下列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二）致病性微生物，农药残留、兽药残留、生物毒素、重金属等污染物质以及其他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之规定，属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食品。
（3）具体处罚种类：行政处罚
（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和《云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第十条第二款（四）项的规定，作行政处罚：1.没收违法所得102.00元；2.并处5000.00元罚款。

	整改复查
	（1）企业整改情况和具体措施：
（2）整改复查情况：符合要求

	通报移送
	无


   德宏州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8年12月29日
